
被誉为“社会生活百科全书”的民法典草案，由民法总则与各分编草案
“合体”而来，包括总则编、物权编、合同编、人格权编、婚姻家庭编、继承编、
侵权责任编及附则，共1200多个条文，覆盖一个公民生老病死的全部生活。民
法典出台后，我国现行的民法通则、物权法等相关法律将被替代。作为新时
代人民权利的“宣言书”，民法典草案充分体现了时代特色。对于住宅建设用
地使用权70年到期、高空抛物坠物、性骚扰、手机APP收集个人信息等社会热
点和百姓关切，草案均进行了直接回应。

疫情相关
保护无人照料的“被监护人”

明确物业应急处置责任

物权编
居住权写入民法典

破解配偶去世后无房可住

合同编
对高利贷和霸王条款说“不”

完善电子合同规则

人格权编
“私人生活安宁”写入隐私权

性骚扰界定和分类更明确

婚姻家庭编
离婚冷静期 不侵犯离婚自由

继承编
公证遗嘱不再优先 虚拟账号也能继承

侵权责任编
防止“一人抛物全楼买单”

督促物业安装并维护好监控

网贷变套路贷、现金贷变高利贷，民间借贷领域的诸多乱象既影响
正常的金融秩序，也给经济社会稳定带来严重隐患。

媒体曾报道某地打掉过一个“套路贷”恶势力犯罪团伙，主犯宋某
杰被获刑3年6个月。2018年4月，受害人姜某某到公安机关求助，他借了
一万块钱，扣掉手续费2000元后，还被迫写下三万元的借条，由于无力
偿还，多次遭到殴打。犯罪团伙在得知姜某某名下还有辆车后，逼迫姜
某某交出车钥匙，签订了二手车买卖协议并使用手铐铐着姜某某将车
开回茶楼扣押。

民法典合同编草案明确规定：禁止高利放贷，借款利率不得违反国
家有关规定。

山东众成清泰(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张嵘林分析，高利贷问题催
生了一批暴力讨债行为。“我们前段时间办理了一个案件，有人借了200
万高利贷，最后抵押了价值900万的三套房子。”

张嵘林介绍，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向社会通报了《关于审理民间借
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对民间借贷行为及主体范围做出清
晰界定，其中规定如果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6%，则超过年
利率36%部分的利息应被认定无效。“这次通过民法典草案的方式，在
国家层面对放贷行为进行约束。”张嵘林说。

针对近年来客运合同领域出现的旅客霸座等问题，草案明确规定，
旅客应当按照有效客票记载的时间、班次和座位号乘坐。

此外，为落实党中央提出的建立租购同权住房制度的要求，保护承
租人利益，民法典草案增加规定房屋承租人的优先承租权。

民法典草案规定，赁期限届满，承租人继续使用租赁物，出租人没
有提出异议的，原租赁合同继续有效，但是租赁期限为不定期。租赁期
限届满，房屋承租人享有以同等条件优先承租的权利。

当下电子商务蓬勃发展，原来的纸质合同已经远远不能满足交易
的需要。为了规范新类型的交易方式，国家对电子合同作用进行了明
确，让合同的当事人在维护自己权利的时候，能找到明确的法律依据。

“这也让大家意识到电子合同的重要性。民法典草案里提到电子合
同，实际上是立法部门前瞻性的体现，有利于今后电子商务的蓬勃发
展。”张嵘林说。

去年，一对情侣入住河南郑州一酒店后两小时，在所住房间意外发
现针孔摄像头。在各种案例中，宾馆、酒店的吊灯、空调、路由器等都可
能成为摄像头的藏身地。

除了偷拍外，垃圾短信泛滥、APP收集信息过度等侵犯个人隐私的
问题同样屡见不鲜。

在提请审议的民法典草案“隐私权和个人信息保护”一章中，写明“隐
私是自然人的私人生活安宁和不愿为他人知晓的私密空间、私密活动、私
密信息。”并明确除权利人明确同意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实施的几种
行为，包括短信、电话侵扰，拍摄宾馆房间，窥视他人私密部位等。

“民法典对隐私权的保护力度是空前的。”山东博翰源律师事务所合伙
人王幸福告诉记者，“私人生活安宁的说法，延展充实了法律的保护范围，
如骚扰电话、弹窗广告等行为都有可能被认定为侵犯隐私权。”

民法典草案人格权编第1010条明确规定了禁止性骚扰问题，山东政
法学院民商法学院院长窦衍瑞介绍，这是我国立法第一次对性骚扰问题
作出明确规定。“此次民法典草案明确将性骚扰问题纳入人格权立法，同
时将负有防止性骚扰责任的单位范围进一步明确，将男士或同性之间也
有可能发生的性骚扰情况涵盖其中，让性骚扰的界定和分类更加明确。”
窦衍瑞说。

王老太的再婚老伴刘老伯意外去世后，刘老伯的女儿刘女士跟王
老太签下一份“承诺书”，载明了王老太若继续居住在原先的房子里，需
要遵守的一些条件。两年后，双方对承诺书的性质发生了争议，刘女士
想收回房子，赶走王老太。法院作出判决，确认王老太享有居住权。如果
王老太没有那份“承诺书”，最后的结果会怎样呢？这就涉及居住权的问
题。相比现行的物权法，这次民法典物权编草案一大亮点是，增加“居住
权”这一新型用益物权。

草案第二编第十四章明确规定，居住权原则上无偿设立，居住权人
有权按照合同约定或者遗嘱，经登记占有、使用他人的住宅，以满足其
稳定的生活居住需要。

山东豪才律师事务所律师王辉认为，居住权写入民法典可以解决
现实中的家事问题、婚姻伦理问题以及其他租赁合同解决不了的契约
问题。比如，夫妻双方离婚分家析产时，房子归夫妻其中一方所有，但另
一方居无定所，可以设定让居无定所的一方仍可住到原来的房子里，直
到有别的住所为止。再如，配偶去世了，房子是婚前的、不在自己名下，
就会发生配偶的继承人对房子分家析产，要想继续住就得出钱购买继
承人的那部分份额。如果设立了居住权，名下无房一方就不用担心配偶
去世后无房可住。

5月22日上午，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开幕会前，全国人大代表、广
东省律师协会会长肖胜方在回答关于民法典草案的提问时，讲了同事代理
过的“一人抛物，全楼买单”的案例。两年前一位女性被高空坠落的砖头砸
中身亡，由于找不到肇事者，家属便将二楼以上的业主和物业告上法庭。一
审法院根据侵权责任法，判决100名业主和物业公司共同赔偿90万元。

此次民法典草案第一千二百五十四条是完善高空抛物坠物治理规则，
规定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同时针对此类事件行为人难以确定的问
题，强调有关机关应当依法及时调查，查清责任人，并规定物业服务企业等
建筑物管理人应当采取必要的安全保障措施防止此类行为的发生。

北京慕公律师事务所主任刘昌松认为，民法典为物业服务企业设
置了较重的安全保障义务，“立法通过的话，物业公司应该会强化安全
保障方面的责任，例如会在小区楼宇适当位置安装监控并维护好监控，
以避免自己承担责任”。法条同时强调，事故发生后，有关机关应当依法
及时调查，查清责任人。刘昌松说，这样规定是为了尽力避免责任人不
明、全楼买单的情形出现。

张大爷老两口有两儿两女，老人曾公证了一份遗嘱，遗产由子女平分。
生命最后几年，张大爷跟小儿子一家过，于是张大爷又新立了一份自书遗
嘱，决定把一半遗产留给小儿子。按现行继承法规定，公证遗嘱效力优先，
这份自书遗嘱被法院判定为无效。在这一案例中，老人最后的自书遗嘱是
老人的真实意思表达，判定无效的话，事实上违背了老人的意愿。

此次民法典草案将公证遗嘱优先的原则删除，今后在判定各份遗嘱
之间的效力时，将以最后订立的遗嘱为准。“遗产是被继承人死亡时遗留
的财产，被继承人有权通过遗嘱处分其财产。保障被继承人的遗嘱自由，
也就是保障财产主体处分其财产的自由。”山东大学法学院教授郭明瑞
认为。

“虚拟货币、网店，以及手机号、淘宝账号、微信、QQ号码等账号，能
不能被继承，在实践中是有很大争议的。”山东千舜律师事务所律师闵
小辉介绍，按照2017年10月1日全国人大颁布施行的《民法总则》第127
条规定：“法律对数据、网络虚拟财产的保护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虽
然明确虚拟财产受保护，但是虚拟财产能否继承，并没有具体说法。新
的民法典草案，将遗产范围修改为“自然人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
产”，遗产的包含范围明显扩大，虚拟财产也纳入了其中。

民法典草案婚姻家庭编中规定，提交离婚登记申请后三十日为离
婚冷静期，在此期间，任何一方可以向登记机关撤回离婚申请。冷静期
满后三十日内，双方应当亲自到婚姻登记机关申请发给离婚证；未申
请的，视为撤回离婚登记申请。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相关解释，离
婚冷静期制度适用于夫妻双方协议离婚，而起诉离婚并不适用离婚冷静期制
度。在一方有家暴、虐待等行为，严重威胁到另一方生命安全的情况发生时，
在实践中受家庭暴力一方大多会直接选择通过诉讼程序直接要求离婚，在此
情形下相应离婚成本并不会因为离婚冷静期而显著增加。

山东京鲁律师事务所主任郝纪勇表示，“无论到婚姻登记机关申
请离婚，还是到法院提起离婚诉讼，总有些夫妻离婚属于冲动型的，有
的矛盾可能并不大，双方解开疙瘩就能重归于好。面对这类离婚夫妻，
设置‘冷静期’或可挽回一个家庭。”全程参与此次民法典草案编纂工
作的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孙宪
忠说，1个月的时间并不长，对于一般人来讲是能够让他冷静下来的，

“做出冷静期裁决的时候，法院会告诉当事人，你在冷静期期间就是要
冷静，冷静地思考自己、观察对方。”

山东正航律师事务所主任李秋航认为，设置离婚冷静期并非干涉
离婚自由。“我国离婚率逐年升高，离婚冷静期的引入为夫妻双方的离
婚决定提供一定缓冲，防止夫妻因一时冲动草率离婚，这并非侵犯离
婚自由，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保证其离婚意思的真实与自愿。”

结合此次疫情防控工作，民法典草案作出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最
新修改：进一步完善监护制度，草案规定，因发生突发事件等紧急情况，
监护人暂时无法履行监护职责，被监护人的生活处于无人照料状态的，
被监护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或者民政部门应当为被监
护人安排必要的临时生活照料措施。

“实践中存在监护人被隔离，导致被监护人缺乏照料的状况。草案
这一修改非常必要。”上海外国语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黄绮委员说。

草案在征用组织、个人的不动产或者动产的事由中，增加了“疫情
防控”。“疫情期间，物业在社区疫情防控中承担了大量工作，大家有目
共睹。”北京市律师协会会长高子程代表说，通过立法规定物业服务企
业在疫情等特殊情况下开展应急处置的责任，并明确业主的配合义务，
有助于物业开展相关工作，维护小区居民的人身财产安全和社会公共
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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